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師資培育生
修習暨輔導作業要點
102年10月2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教學組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0月16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3月7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3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師資培育組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4月2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提升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資生）素質，保障畢業後師資生師資品質，訂定「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師資培育生修習暨輔導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師資生甄選方式：每學年第二學期招考本學系英語教學組一年級同學，名額共25名。招考方式由每年師資生甄選簡章另訂之。
3、 師資生修業相關規定：
（一）外語系專業課程：依據本學系英教組之必選修科目冊之規定修習本學系所開設的專業課程。
（二）教育學程課程：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之規定修習師培中心所開設的教育學程課程。
（四）若要加註英語文專長專門之師資生，須依據「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 (教育部109年7月29日臺教師(二)字第1090097049號函同意備查) 之規定修習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五）成績標準：
(1) 修業期間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75分（含）以上。

(2) 修業期間每學期操行成績應達80分（含）以上。

       (3) 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前，參與教學相關服務學習達40小時。
4、 輔導機制：
（一）生活輔導：本系定期召開師資生學生輔導或座談會議，共同討論與協助本系師資生生活與學習適應問題。

（二）學業輔導：本學系每學期檢核師資生學業狀況 (檢核表如附件)，由系主任召集本系學習落後師資生及相關導師召開學習輔導會議至少乙次（得與系務會議合併舉行），必要時得邀請其家長列席參與，以共同培育優質師資生。
（三）課堂出席輔導：本系師資生於修業期間之缺曠課輔導由導師、系主任瞭解原因後予以輔導，並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導。

（四）職涯輔導：本系規劃大四開設相關課程輔導學生準備教師檢定科目，並邀請學長姐分享教育檢定和教甄之考試座談分享。
5、 師資生資格之喪失：

本系師資生修業期間，經追蹤輔導後仍有下列情形之ㄧ者，將喪失師資生資格。師資生資格之喪失，須經由系務會議決議後確認，並檢附相關資料提報師培中心。惟有特殊情形且事實具體者，由系務會議決議。
(1) 智育成績：累計四學期皆未達75分。
(2) 德育成績：累計四學期皆未達80分，或在學期間曾被記大過壹次（含）以上或累計小過叁次（含）以上。

(3) 因志趣不合，提出申請放棄師資生資格者，由學生填寫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切結書，並檢附家長同意書，經系主任及院長核章後，續送教務組提出申請。
6、 依本要點規定而喪失師資生資格者，如仍於本系就讀，且依本校規定修畢大學畢業基本學分及格，雖不具師資生資格，仍具大學畢業資格。針對喪失師資生資格者，本系將依其性向及能力需求提供適當之修業輔導。 
7、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自110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

師資生修業檢核表
入學年度：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一、學業及操性成績                           ((檢附歷屆成績單)
	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
	操行成績
	導師簽名

	大二上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大二下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大三上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大三下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大四上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大四下學期
	           分
(符合     (不符合
	           分
(符合     (不符合
	


二、服務學習時數

	學期
	服務學習時數
	導師簽名

	大二上學期
	                        小時
	

	大二下學期
	                        小時
	

	大三上學期
	                        小時
	

	大三下學期
	                        小時
	

	大四上學期
	                        小時
	

	大四下學期
	                        小時
	

	合計 (需達40小時)
	                        小時
	(符合     (不符合


三、 大四下學期請檢核以下項目：(請系辦檢核)
1. 修滿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暨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是      (否
2.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學分 
(拿到第一張教師證後立即申請)
(1) 達到最低學分數及必備學分數      (是      (否 

(2)  CEFR B2級（含聽說讀寫）       (是      (否
導師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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